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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博弈理论构建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的担保博弈模型，分析双方在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活动中的风

险、收益分担和合作条件。研究表明，在当前情况下我国信用担保公司在上述合作博弈中处于弱势选择地位，这种情况易导

致合作风险及收益分担不合理，直接影响双方合作的基础。对此，本文还提出了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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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的担保博弈

信用担保公司参与到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活

动中，有助于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

风险问题，消除中小企业“信贷配比”现象，提高整个信贷市场

的资源配置效率。商业银行与信用担保公司的合作过程实质

上是一种博弈过程。

一、信用担保公司合作博弈地位分析

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活动合作

风险分担方面，信用担保公司到底承担多少风险由信用担保

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博弈决定，双方在博弈中的地位决定

双方的风险分担比例，而风险分担比例将最终决定两者合作

关系的发展。商业银行分散风险越多，发放中小企业贷款的积

极性越高。假设在信用担保业务合作中，风险是可以量化的，

并可以在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量化分配；假设商业

银行的收益可根据所获取收益的大小划分为 0（收益最小）、

1（一般收益）、2（较大收益）和 3（最大收益）四个档次；假设有

信用担保公司参与。则商业银行发放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选

择及其对应收益情况如表 1所示：

信用担保公司的担保收益取决于所承担中小企业担保风

险的比例，担保收益等于担保费收入减去风险损失与监督成

本之和。假设担保公司为理性经济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并

设担保费收入为 3（只要提供担保就可获得最大收益），全部

风险损失为 2（按风险分担比例确定风险损失值），监督成本

为 1（监督成本不随承担风险大小而改变），对应商业银行贷

款风险选择，信用担保公司有四种风险选择，见表 2：

根据信用担保公司和商业银行的风险及收益选择，得出

其纳什均衡得益矩阵见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第一种组合均为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

银行双方的最次选择，应舍去；第二种组合虽然为商业银行的

最佳选择，但是为信用担保公司的最次选择，信用担保公司不

会同意，不符合合作的双赢原则，也舍去；第三种和第四种组

合是比较符合双方利益的选择，也符合纳什均衡条件。实际

上，只要商业银行分担一定比例（0<t<100%）的风险，商业银

行与信用担保公司都将从中获得收益，这是符合纳什均衡条

件的，并且随着银行分担风险比例的增大，信用担保公司获得

的收益也将越来越大。在第三种组合中，商业银行获得的收益

远远高于信用担保公司；在第四种组合中，双方获得的收益相

同。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第三种组合是最佳选择，第四种

组合是次佳选择；而对信用担保公司而言，第四种组合是最佳

选择，第三种组合是次佳选择。

在上述纳什均衡中，到底选哪一种组合取决于双方的博

弈以及双方在博弈中的地位。一般而言，在合作中，商业银行

处于强势地位，信用担保公司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因为商业银

行控制着客户资源，可以决定是否与信用担保公司开展合作、

与哪家信用担保公司开展合作。因此，在现实中，商业银行对

中小企业放贷只需承担很小的风险，大部分风险由信用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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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商业银行贷款风险选择及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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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用担保公司风险选择及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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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担，即近似第三种组合是商业银行与信用担保公司之

间博弈的合理选择。现实中也有很多选择第二种组合，即贷款

损失风险全部由信用担保公司承担，这样信用担保公司风险

过大，会影响其生存。

二、信用担保公司合作博弈条件分析

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中的合作

条件是：在中小企业贷款不能按期收回时，信用担保公司履约

代偿从而保证银行债权的实现。为此，商业银行必须判断信用

担保公司是否有意愿和能力进行代偿。若商业银行判断信用

担保公司不能代偿，且贷款很可能会因中小企业违约给自身

带来损失时，商业银行就没有积极性进行合作；若商业银行判

断信用担保公司能代偿，贷款对中小企业来说没有风险，它会

积极参与合作。对于信用担保公司而言，尤其是在国家鼓励扶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下，应该不存在主观违约情况，即不会

有能力也不愿进行代偿，只有当发生资不抵债时才有可能违

约。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合作过程

中的决策以及影响决策的因素可用博弈模型分析。

1. 参数界定与博弈分析假设。影响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

银行合作的重要参数有信用担保公司资本金 K、担保费率

RDBF、代偿率 RDC、担保比例 I、银行存款利率 RC、担保运行

费用 FD、贷款需求 D、贷款利率 RD、贷款费用 FY。假定：淤合

作双方彼此了解；于担保周期统一确定为 1年；盂信用担保公

司的资本金 K存入商业银行，并取得统一的银行利率；榆双

方发生代偿即表示为实际支出行为；虞市场是免税的。

则：信用担保公司净利润 PD=D伊I伊RDBF+K伊RC-D伊I伊

RDC-FD；商业银行担保贷款的净利润 PY=D伊RD-D伊（1-I）

伊RDC-FY。

2. 信用担保公司合作条件分析。构造一个两阶段的完全

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淤参与人：（商业银行，信用担保公司）。

于参与人战略选择空间：商业银行（合作，不合作）；信用担保

公司（履约，违约）。得益矩阵见下图：

（1）信用担保公司满足下列条件时：

K+PD=K+K伊RC+D伊I伊RDBF-D伊I伊RDC-FD逸0（1）

这表明信用担保公司能通过自身经营避免资不抵债情况

的发生，信用担保公司不可能发生主观违约。由式（1）可见，通

过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可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贷

款担保问题。对于担保公司来说，K、RC、FD是相对固定的，由

式（1）可得：D伊I伊（RDC-RDBF）臆K+K伊RC-FD。且：K+K伊

RC-FD>0。则当RDC>RDBF且已知时，式（1）成立的条件是：

D臆（K+K伊RC-FD）/［I伊（RDC-RDBF）］ （2）

商业银行合作的条件是其净利润不小于零，即：PY= D伊

RD-D伊（1-I）伊RDC-FY逸0。从而可得：

D逸FY/［RD-（1-I）RDC］ （3）

因此，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合作的条件是贷款规模

满足以下条件：

FY/［RD-（1-I）RDC］臆D臆（K+K伊RC-FD）/［I伊（RDC-

RDBF）］ （4）

由式（4）可知，通过信用担保公司的参与，商业银行对中

小企业的贷款规模控制在一定水平内。当 D和 I已知时，要

使得式（1）成立，则：RDC-RDBF臆（K+K伊RC-FD）/D伊I。这表

明通过制定合理的代偿率和担保费率可使信用担保公司处于

自身良性循环中，从而促进商业银行与信用担保公司的可持

续合作。代偿率和担保费率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决定因素，需

要在订立合作协议时慎重考虑。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有唯一

的子博弈纳什均衡（合作，履约）。

（2）当信用担保公司出现下列条件时：

K+PD=K+K伊RC+D伊I伊RDBF-D伊I伊RDC-FD<0 （5）

这表明信用担保公司将发生资不抵债，有可能发生客观

违约。此时，若信用担保公司向商业银行承诺履约将成为不可

信承诺，商业银行可以认为信用担保公司信用已不足，会违

约。采用逆推归纳法分析，可得如下结论：第一，当信用担保公

司违约，商业银行贷款的净利润为“PY-D伊I伊RDC逸0”时，子

博弈纳什均衡是（合作，违约）。但这种情况要求 RDC足够低，

即对于企业贷款的违约风险，商业银行自身能够承受。在现实

中，商业银行将不会要求信用担保公司介入而自行给企业贷

款。第二，当信用担保公司违约，商业银行贷款净利润为“PY-

D伊I伊RDC<0”时，显然，商业银行的决策是不合作，同时也不

会贷款给中小企业，子博弈纳什均衡是（不合作，违约）。

为了避免违约及商业银行不合作情况的发生，同时为了

能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求，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以维持信

用担保公司的持续运营。当政府每年提供不少于“D伊I伊RDC+

FD-D伊I伊RDBF-K伊RC-K”的资金对信用担保公司进行补贴

时，信用担保公司就能够保证自身担保资本的保值增值，增强

商业银行对信用担保公司履约的信心。在实际运作中，只要政

府每年向信用担保公司注入资金“D伊I伊RDC+FD-D伊I伊

RDBF-K伊RC-K”，信用担保公司就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

况，此时商业银行就有信用认为担保公司能履约。

三、结论

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合作过

程中，由于信用担保公司处于弱势选择地位，双方合作博弈表

现为不合理的风险分担和收益分担关系，从而极大制约双方

健康可持续合作关系的建立。作为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的承担

者，信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存在着诸多风险因素，特

别是双方合作的代偿率与担保费率以及信贷规模的确定，都

决定了较弱一方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的履约能力和生存

状况。我国信用担保公司成立的时间不长，资本实力相对较

弱，抵抗风险的能力有限，其健康发展及与商业银行的合作需

要政府政策积极引导和专项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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